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公示

[bookmark: _GoBack]郊区已完成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024年第三十三项问题整改，拟申请验收销号。按照《黑龙江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任务验收销号办法(试行)》规定，现对该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向社会公示：
一、整改任务：2024年春节期间，佳木斯市出现重污染天气，但未按照《佳木斯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要求及时启动预警。
二、整改目标：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，提高会商精准度和专业水平，及时启动并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措施。
三、整改措施：1.实施重污染天气值班制度。专人盯守AQI数据变化情况，并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前管控工作。
2.按市级要求，启动预警响应。根据市级会商结果启动预警并向社会发布，组织相关单位开展执法检查，对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，响应期间按时报送应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。
四、整改主要工作及成效：郊区重污染天气应急响跟随市级同步进行，郊区配合市级响应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，春节期间出现重度污染的自动监测站点位属于向阳，是固定烟花燃烧点位，我区自动监测站点位数据显示AQI指数小于200%mg/m³，不属于重污染。《郊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》已于2024年进行重新修订，更符合郊区实际，能够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。目前完成整改，符合督察整改销号有关要求。
五、公示时间：2025年7月18日至2025年7月27日
六、受理部门：佳木斯市郊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七、受理电话：0454-8585692
八、受理地址：佳木斯市郊区友谊路275号
如对该项整改任务完成情况有异议，请以书面或电话形式，向佳木斯市郊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督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反映。邮寄的以邮戳为准，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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